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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为法医学教学的需要，我经常查阅中国古代法医学史的著作及相关文献，久而久之，对古代法医学
的发生与发展萌生了浓厚的兴趣，也由衷地钦佩法医先辈们对法医学孜孜不倦地追求、探索与治学精
神，是他们率先开创了我国法医学的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神州大地上有一支类似现代法医专业的吏役，实际上就是仵作的前身。
他们尽职尽责地在各地衙门里从事司法检验工作。
根据尸体征象判断死亡方式，研究如何检验干尸、怎样显现生前伤、如何观察细微的骨折等等。
在科技不发达的封建社会时代里，正是仵作们一丝不苟地工作，使获取的检验证据，弥补了某些官僚
的主观臆断、轻信口供的办案缺陷。
秦朝的《贼死爰书》记载：某亭求盗甲告曰：“署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知何男子一人，来告。
”即令令史（验尸的官员）某往诊。
爰书日：“男子尸在某室南首，正偃（仰身），某头左角刃痏一所，背二所，皆纵头背，袤各四寸，
相耍，广各一寸，皆血中斧类，脑角出页皆出血，⋯⋯衣布禅群、襦各一，其襦背直疳者，以刃决二
所，应痏。
⋯⋯男子丁壮，肤白，长七尺一寸，发长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
”由此可见令史的爰书写得很详细，记录了尸体的损伤情况，分析推断死者衣着破损与损伤痕迹的关
系，死者的个体特征等，这段爰书是立案的依据，也是早期的法医学检验材料。
在战国时期，我国的法医学已经初具规模，并应用于实际检案中。
社会在进步，法医学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许多地方官佐运用它侦破、鉴别了许多疑难案件，这些经
典案例是法医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后汉时，扬州刺史严遵巡视时，见一位妇人因丈夫失火被烧死而失声痛哭，严遵侧耳倾听，妇人哭声
惧而不哀，严遵觉得事有蹊跷，非常怀疑，命仵作等人即刻检验，竟发现有苍蝇聚集于死者头部，将
发髻散开，一枚铁钉钉入死者头部，显然，这个妇人谋害了丈夫，妇人不得不叩首服罪。
试想，假若严遵对非正常死亡的人的死因不刨根问底，不进行尸体检验，阴间又会有一个屈死的冤魂
。
五代时期，有个常年在外经商的商人，家中妻子被杀，却找不着头颅，妻子娘家的人以此为由扭住刚
回家的女婿报官。
商人经受不住严刑拷打，糊里糊涂就认下杀妻罪。
然而，结案时，太守府衙里一名从事感到此案蹊跷，他向太守说明该案的疑点，建议复查。
太守便命令辖区内的仵作行人必须说清近日替人安葬中有无可疑情节。
一仵作报告，前几日某大户豪绅办丧事，只说死了奶妈，可灵柩极轻，像是无物。
太守闻言，便遣人挖墓开棺，只有一女人头颅在棺材内。
从牢中提出商人辨认，不是商人妻子的头颅，太守收捕大户讯问，豪绅大户无奈地供出：杀了自家奶
妈，后将头颅装棺埋葬，并以无头尸体假做商人妻子，好将商人妻养于密室。
案情告破，被判处极刑的商人无罪释放。
这是仵作行人协助办案较早的文字记载。
五代十国的岁月中，仵作干的是营殡殓丧葬的活儿，宋代充当衙门检验官员的助手，元明时期成为正
式检验鉴定的吏役，清代出现专门针对仵作们的培养与奖励制度。
虽然检验的地位提高了，但他们在官署内仍无一席之地，他们的官方身份被讥为“贱役”，从事的尸
体检验工作被视为“贱业”，属于所谓“下九流”。
然而，正是这些贱役的职业司法化，以及贱役从事检验死伤技术的专门化，使仵作的工作在命案侦破
中无人替代。
兴趣就是动力，我成了图书馆资料室的常客。
一天，偶尔从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看见杨奉琨先生的《无冤录校注》一书，拿在手中，就舍不得放下
来，我细细地阅读起来。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杨先生对这本书倾注了许多心血，也仿佛看见元代著名法医学家王与对法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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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注与执著。
王与撰写的《无冤录》问世后，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检验三录之一，而且被朝鲜、日本等国作为检验专
用书籍。
王与像宋朝的法医学家宋慈一样，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祖国的法医学事业，为我国法医学的发展作出
了很大的贡献。
我从事法医检案工作多年，每一宗案件的鉴定，要做到公平、公正，不但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尤为
重要的是业务能力的高低。
提高法医检案水准，在于平时工作中的总结，更在于不断地学习。
古为今用，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无冤录》中许多检验方法与治学精神至今仍旧值得借鉴。
如棒殴死一章：“凡验他物及拳、踢痕，细认斜方长圆，皮有微损。
”王与虚心向先辈学习，但不拘泥，他认为：“法有宜于古者，未必皆便于今，贵乎随时之宜而损益
之。
”《无冤录》承前启后，书中某些内容与《洗冤录》《平冤录》相似，但毕竟不是同一作者所著，各
有侧重。
我请来几位志同道合的同行，大家相互传阅《无冤录》，逐字逐句分析讨论，不知不觉中都获益匪浅
，于是一合计，拟定以杨奉琨先生校注的《无冤录》为蓝本，将它译成白话文，便于更多的读者阅读
它、了解它。
虽然，我们的古文根底很肤浅，对元代历史的了解不像这方面的专家学者那样渊博深邃，但我们一直
从事法医检案工作，对于法医学的掌握与应用理解颇深，因此从法医专业的角度来诠释《无冤录》是
我们的长处。
为了加深读者们对法医学的了解，每一章后附有译后感，它既是我们阅读《无冤录》的心得体会，也
是普及法医学知识的一种方式。
大家凭着对法医学史的热爱，对法医先辈的尊重，一字一句，一段一章地阅读、理解、翻译，有志者
事竟成，书写出来了，我们欣喜之余又多了一分担心，因为本书的释义能否做到“信、达、雅”，需
尊敬的读者来品评，更期望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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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冤录》是我国古代的法医学专著，由元朝人王与撰写，是了解、研究古代法医成就的重要文
献，至今仍值得法医工作者参考和借鉴。
同时，也反映了元代司法检验制度的状况，是当时司法工作的真实写照。

　　四位译者一直从事法医检验工作，在工作时借鉴《无冤录》中许多检验方法和治学精神。
《无冤录》中记载的许多真实案例，与今时今日的许多案件有相似之处，译者将原著与注释、译文相
对比，可以看出古人观察之细致，考虑之周到，今日科技进步之神速，侦查案件手段之先进。
在每一章之后，译者们还细心的编写了译后感，并且加入当今的现实案例，使读者在阅读古书、理解
古书的同时加深了对法医学的了解，亲临每一个让尸体开口说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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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与(1261—1346)，字与之，号正庵，元初永嘉人。
自小聪慧好学，尤其对法律有浓厚的兴趣。
王与以卓越的才能在仕途上铸就他的成绩，并对刑狱之事洞察秋毫，一生精于法律，长年的法律工作
铸就了法医学专著《无冤录》。
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法医学家，也是卓越的法学家。

译者简介
甘建一 海南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 教授
朱金生 海南省垦区公安局刑警支队 主任法医师
何维贵 湖南省浏阳文家市医院 院长
邓超浩 广东省佛山市公鉴临床司法鉴定所所长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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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检验尸体的难处，前人早已阐述得清清楚楚。
验尸中一些奇异的尸体现象被记载于古籍中，为什么《折狱龟鉴》这样的经典著作中却没有记载呢？
而《洗冤录》中有这般的记载：“有孕妇被杀或因难产胎儿滞留在腹中而身亡者，尸体掩埋在地窖内
，由于土质潮湿，以及地窖内温度高，尸体很容易腐败，头面部肿胀，浑身也膨胀增大，尸体的骨骼
相连处的关节和骨缝被撑开，孕妇腹内的胎儿可以从里面脱出来。
”我在担任盐官案牍的时候，那是至治三年的春天，在崇德州石门乡有一位名叫沈观女的孕妇死了。
殡葬人员给沈观女穿戴好衣服后，按当地风俗抬放入棺材内，沈观女是怀孕后死亡的，大家全都知道
，人棺时也看得清清楚楚。
人棺后，沈观女的亲属对死因有质疑，要求开棺验尸，当棺盖揭开后，只见腹中的死胎已掉落在裤裆
里。
虽然此案已经认真仔细地检验，没有发现其他异常的地方，细细思考，与《洗冤录》中所说的不一样
，扪心自问，也无法解释。
那年夏天，有一位孕妇落水身亡，初次检验时见胎儿在孕妇腹中，她的亲属将尸体领回，但没有及时
落土安葬，第二次检验时，死胎也从孕妇腹中掉落出来。
上面两个案例，均是孕妇死亡后，没有放置在地窖内，然而死胎都从母亲的腹中掉落出来，这样的情
形在《洗冤录》中没有提到，于是我将其记录，供大家阅读参考。
[译后感]王与是一个善于读书、善于观察和总结的学者。
在《洗冤录》中曾记载孕妇死后胎儿落入裤裆的案例。
“其尸经埋地窖，因地水火风吹，死人尸首胀满，骨节缝开，故逐出腹内胎孕孩子。
”他在法医实践中，也发现孕妇死亡后，腹中的胎儿掉落在裤裆内，死者均没有埋入地窖，而是“原
殡殓入棺”、“一孕妇落水尸”。
他没有大惊小怪，认为以《洗冤录》中的理论无法解释，因为两例死者的埋葬方式与《洗冤录》的案
例不同，难以受到“地水火风吹”。
王与细细思考，虽然没有得出中肯的解释，但他却将这种尸体现象如实记录在书中，供后人探讨。
这种现象在法医学上称之为死后分娩，因死后分娩不常发生而引起人们的误解。
其实这是孕妇死亡后一种正常的尸体现象，也是尸体腐败的一种征象。
腐败是人死后机体组织蛋白质因腐败菌的作用而分解的过程。
当腹腔内腐败气体不断增多，可使横膈升高到3、4肋骨。
腐败气体压迫胃、肠，使胃、肠的内容物循食管、咽部排出，这是死后呕吐。
腐败气体压迫小骨盆底，可使直肠中粪便排出，有时肛门脱垂。
妇女死亡后，腐败气体可使子宫和阴道受压迫而脱垂；孕妇死亡后，腐败气体压迫子宫，可使胎儿从
腹腔中脱落，这就是死后分娩（图12）。
某一年夏季，有一怀胎6月的孕妇死亡，按当地风俗，须将尸体入棺后停放三天，每晚有人当值守灵
。
第二天深夜，守灵的人听见棺内“砰”的一声，以为棺内死亡的孕妇显灵了，吓得撒腿就跑，次日，
这件事四处传扬，当地人心不安。
为了查证此事的真相，征得死者亲属同意后，将棺盖揭开，只见死者裤裆内鼓鼓的，原来是胎儿坠入
裤裆中。
此刻，孕妇的亲属认为当孕妇没死的时候，就将她入棺，到处申诉。
后来请当地法医检验，认定为死后分娩。
早在元代，王与就记录了死后分娩的案例，可见我国的法医先辈们对尸体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已达到了
很高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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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无冤录》和《洗冤集录》两本法医学经典著作涵盖了法医病理学的大部分内容，它们不但是研究古
代法医学史的重要文献，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法医病理学参考书籍。
可以说法医学的发生、发展是在法医病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礼记》与《吕氏春秋》中记载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75～221年）的法医病理学工作“命理瞻伤、察
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
汉朝的蔡邕曾解释：“皮日伤，肉日创，骨日折，骨肉皆绝日断。
”在云梦竹简中记载了秦代的法律条文和治狱的案例。
其中有关于外伤、流产、麻风病的检验，有现场尸体位置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尸体检验中完整地记载
了他杀和缢死的案例，提出“不周项”“椒郁色”为缢死索沟的特征。
唐代和宋代的法律对尸体检验有明确的_要求。
宋代规定了初检和复检制度，颁布了《验尸格目》与《检验正背人形图》，制定了对检验不实者的处
置办法。
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中对尸体外表检查有相当详细的记录，像缢死与勒死的索沟情况、溺死尸体
外表特点、钝器伤与锐器伤、自伤与他伤、生前伤与死后伤的区别、致命伤与非致命伤、生前烧死与
死后焚尸的区别等等；对于雷击死的体表的雷击纹、中毒死和其他的死亡征象亦有详细的描述，这些
都是法医病理学的范畴。
《无冤录》至清代洗冤录诸书的共同特征是在《洗冤集录》成就的基础上对法医病理学的进一步总结
。
法医病理学的进步离不开尸体解剖，尸体解剖的开展极大促进了法医病理学的发展。
1532年，德王查理五世颁布了加罗林法典，特别强调法医检验中尸体解剖的重要性。
从而使法医病理学由体表观察深入到人体内部，从局部病理的观察发展到全身改变的综合分析，形成
了现代法医病理学的雏形。
此后，通过大量的尸体解剖，法医病理学的发展非常迅猛，许多法医病理学专家观察了各种损伤、窒
息、烧伤、电击、中毒的体内改变，极大地丰富了法医病理学内容。
由此可见解剖在法医病理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在1912年颁布的刑事诉讼律，规定：“检验得发掘坟墓，解剖尸体，并实施其余必要处分。
”1913年发布了我国第一个《解剖规则》，规定“警官及检察官对于变死体非解剖不能确知其致命之
由者，指派医士执行解剖”。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订的《解剖尸体规则》中有“法医解剖限于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
安局以及医学院校的法医科（室）进行。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应进行法医解剖：①涉及刑事案，必须经过尸体解剖始能判明死因的尸体和无
名尸体需要查明死因及性质者；②急死或突然死亡，有他杀或自杀嫌疑者；③因工、农业中毒或烈性
传染病死亡涉及法律问题的尸体”。
法医病理学的工作任务之一是检验尸体，明确死因。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实不然。
从事法医鉴定工作，特别是法医病理工作的人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项十分复
杂、责任重大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但关系到死者的归因，而且还关系到生者是否因此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负有赔偿的责任。
查明死因必须通过全面、系统的尸体解剖来确定，由此可见，法医学尸体检验以及解剖的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
长期的法医学实践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法医学尸体检验与解剖必须要标准化、规范化，才能更准确
、：更快地完成法医病理学的任务。
因此将法医学尸体解剖的标准附后，供读者与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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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冤录今译》是一本无言的记录，这是一些逝者的低语。
《无冤录今译》用遗留的蛛丝马迹还原事实真相；肉体的铁证让断头无序的案件，显露出真相的晨光
。
古人的智慧穿越千年，依然如暗夜烛火，璀璨耀眼。
现代法医学与古代法医学跨时空的交流，让我们看到古人的智慧，也看到今日科技的进步。
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让尸体开口的医学侦探，古今对照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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